民國100年警察特考新制說明

壹．考試科目（按：黑體字係新增或有變動部分）
一、◎國文（作文、公文、閱讀測驗）

二、※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各佔50％）

三、※警察法規概要（警察法、警械使用條例、社會秩序維護法、警察職權行使法、集會遊行法、行政執行法、行政中立法）

四、※警察勤務概要
五、◎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SOP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申論3題，每題20分；測驗20題，每題2分。）
六、※犯罪偵查概要
貳．錄取名額

＜內政部警政署提報名額＞：□＝7：3

參．命題大綱

一、四等各類科由考選部請求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協助擬訂

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內部作業程序：由各授課科目召集人擬訂，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學發展」專案小組議決後，陳報考選部。（本案已於11月15日陳報考選部）

三、考選部審議通過後公告於該部網站

肆．「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命題範圍

一、共通類：執法倫理、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為民服務、溝通與團隊合作。

二、行政類：值班巡邏、勤區查察、臨檢盤查、違警處理。

三、刑事類：現場勘查、偵查技巧、偵訊筆錄、逮捕移送。

四、交通類：事故處理、違規取締、攔停稽查、交通整理。

五、保安類：聚眾處理、保安警衛、槍械管制、警備民力。

伍．特考準備

一、於2下開設「專題研究」課程

(一)警察法規專題研究

(二)警察勤務實務專題研究

(三)犯罪偵查專題研究

二、每週、實施2小時「行政警察專題講座」
(一)警察情境實務概要

1.共通類：執法倫理、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為民服務、溝通與團隊合作。

2.行政類：值班巡邏、勤區查察、臨檢盤查、違警處理。

3.刑事類：現場勘查、偵查技巧、偵訊筆錄、逮捕移送。

4.交通類：事故處理、違規取締、攔停稽查、交通整理。

5.保安類：聚眾處理、保安警衛、槍械管制、警備民力。

(二)公文：函之撰寫

(三)警察專業英文

三、必要時於2下夜間開設強化課程
四、把握「實習」課程多看、多問
陸．參考資料

一、命題大綱
	警察專業英文命題大綱草案（擬訂：洪國倫）
	建議比重

	一、警察專業英文概論
	(一)什麼是警察

(二)警察的組織、職稱

(三)警察人員的基本職責

(四)新聞報導與期刊論文基本常用字彙、片語及文法句型
	25%

	二、警察英文勤務會話
	(一)接聽電話、受理報案、為民服務等事宜。

(二)交通警察勤務（含車禍事故之處理及報告、交通違規事件之處理、糾正及開罰）

(三)逮捕嫌疑犯，宣示其權利；訊問嫌疑犯並製作筆錄

(四)各類場合之現場秩序維護與管制
	25%

	三、了解與警察有關基本任務的英文
	(一)值班、備勤、巡邏、待命服勤

(二)守望、家戶訪查、臨檢、路（攔）檢及酒醉駕車之處理

(三)交通指揮

(四)犯罪偵查

(五)政令宣導（如反詐騙宣導）
	25%

	四、其他與警察相關之刑事司法英文
	(一)警察對於執行勤務應有的人權維護及保障之英文

(二)了解各類罪名、毒品名稱(含俗稱)

(三)了解各項警察裝備之英文

(四)與警察刑事司法相關之英文(如執法英文、社區警察等)
	25%


	警察法規概要命題大綱草案（擬訂：曾英哲）
	建議比重

	一、警察法規之基本概念
	(一)警察法規之意義
(二)警察法規之分類
(三)警察法規之法律性質
	25%

	二、警察行政組織法
	(一)警察法

(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其相關規定

(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25%

	三、警察行政作用法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社會秩序維護法

(三)集會遊行法

(四)警械使用條例

(五)行政執行法
	25%

	四、警察行政救濟法
	(一)一般救濟法

(二)特別救濟法

１．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特別救濟

２．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特別救濟

３．集會遊行法之特別救濟

４．警械使用條例之特別救濟

５．行政執行法之特別救濟

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特別救濟
	25%


	警察勤務槪要命題大綱草案（擬訂：游志誠）
	建議比重

	一、警察勤務之基本槪念、警察勤務執行之基本原則
	5%

	二、與警察勤務制度相關之憲法、警察法（含施行細則）規範
	5%

	三、警察勤務條例（含其法規命令）
	30%

	四、警察勤務執行常涉之警察職權行使法制
	15%

	五、各警察勤務方式（勤區察查、巡邏、臨檢、守望、值班及備勤）執行及其配套制度（含勤務規劃、勤前教育、勤務指揮、勤務督導等）之行政規則與重要全國性法令
	40%

	六、重要警察業務之勤務執行規範（含其管理與規劃）
	5%


	犯罪偵查概要命題大綱草案（擬訂：莊忠進）
	建議比重

	一、刑案受理
	(一)受理要領

(二)報告程序

(三)聯繫配合

(四)管轄權責
	10%

	二、發現犯罪
	(一)情報諮詢

（二）資料探勘

（三）情報整合

（四）國際合作

（五）查察防制
	5%

	三、現場處理
	（一）跡證種類

（二）現場保全

（三）現場勘查

（四）現場採證

（五）跡證保存

（六）跡證送驗
	20%

	4、 現場訪問
	（一）訪問要領

（二）影響證言準確性的因素

（三）證言常見的誤差

（四）證言真假的確認

（五）證人的心態
	5%

	5、 跟蹤監視與監聽
	（一）跟蹤監視與監聽的法制

（二）跟蹤監視與監聽的要領

（三）通聯紀錄的分析
	10%

	6、 通知詢問與筆錄製作
	（一）通知的法制與要領

（二）詢問的法制與要領

（三）筆錄製作的法制與要領
	10%

	7、 拘提與逮捕
	（一）拘提的法制與要領

（二）逮捕的法制與要領
	5%

	8、 搜索扣押
	（一）搜索的法制與要領

（二）扣押的法制與要領
	10%

	9、 查贓與查證
	（一）查贓的法制與要領

（二）查證的法制與要領
	5%

	10、 指認
	（一）指認的規定

（二）指認的要領
	5%

	十一、刑案移送與處理
	（一）刑事案件移送的法制與要領

（二）少年事件之處理

（三）軍人案件之處理

（四）涉外案件之處理

（五）家庭暴力案件之處理

（六）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之處理

（七）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之處理
	15%


二、「警察情境實務概要」題例

例：A派出所執行交通稽查勤務，警員甲攔停小自客X，聞到疑似酒味，請問接下來警員甲應如何處理？

說明：本題可考5題相關測驗題（即所謂「群組題」）；亦可考申論題。

例：（按：建議較實務之命題修正思考方向）
員警執勤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壹、案情摘要：

一、○○警察局○○分局○○派出所警員欒○，99年4月6日執行7時至9時巡邏勤務，於9時許行經○○路前，目睹○○檳榔攤營業小姐顏○○，蹲在人行道上以露出底褲之不雅舉止招攬客人，有礙市容觀瞻，遂上前勸導；顏女非但不接受規勸，且認為員警故意找麻煩，並以「哭○、什○、幹○○○○」等語辱罵執勤員警。欒員以錄音筆蒐證並依妨害公務及公然侮辱等罪嫌之現行犯，使用強制力將顏女逮捕帶回派出所偵辦。 

二、在逮捕過程中，顏女將檳榔攤之鐵捲門關閉，欒員見狀為避免產生爭議，遂將顏女推出店外，過程中雙方發生拉扯，欒員施以綜合逮捕術將顏女摔倒並壓制在地面及上手銬，並請求派出所警力支援，於押解時顏女又再度反抗，惟支援警力未主動協助架離，任由欒員再次施以強制力，獨自將顏女強拉上警車，導致雙方均有擦傷；案經該分局製作雙方當事人筆錄後，依妨害公務及公然侮辱等罪嫌移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貳、檢討分析：

一、欒員將顏女予以現行犯帶案處理，雖係屬合法(規)行為，惟在執行過程中，顏女對欒員之言語行為未具有危險性、急迫性或明顯之安全威脅，案情輕微，欒員卻以強制力側摔顏女並壓制在地予以帶案；復以支援警力到場後，現場有3名員警，而欒員仍將倒地之顏女以強制力在地上拖行帶上巡邏車，雖係依法處理，惟執行技巧顯然過當，未具合宜性，有欠妥適。

二、就顏女之妨害公務行為當下已無急迫之危害，欒員雖呼叫請求派遣支援警力，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未考量支援地點之特殊性（檳榔攤），調派女警前往支援（或應循明嫌疑人性別），警力調度不當。

參、鼓勵或改進：

一、員警執行職務遇有逮捕現行犯之情事，對被逮捕者之危害程度、體格…等，應視當時刑案現場狀況而定，且第一時間處理員警基本判斷能力最重要，故應加強員警執勤技巧及法紀觀念，以避免影響民眾權益。

二、逮捕女性人犯時，應由女警行之；現場無女警執勤者，應請求女警支援。如情況急迫，具有「即時」危害執勤人員、當事人或第三人之安全時，不在此限。惟執勤技巧仍應注意比例原則，尤以「同等有效但侵害最小」之必要性原則。

三、請加強員警教育訓練與宣導，於執行取締或勸導工作時，應注意自身態度及執行技巧，並符合比例原則，避免執法過當，造成當事人之傷害、個人及警察團隊之困擾，影響社會對警察之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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